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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郑州市体育局提出。

本文件由郑州市少林武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ZZTC0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登封市嵩山少林塔沟武术学校、郑州市体育局、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河南大

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河南省武术协会少林拳研究会、郑州市武术协会、登封少林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海科、刘少鹏、王景会、温佐惠、刘少勇、张鑫、刘少云、张茂松、苏士华。



DB4101/T 76—2023

1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少林武术套路竞赛的组织机构、裁判人员、通则、程序、评分标准及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少林武术套路竞赛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少林武术

又称少林拳或少林功夫，古称少林捶，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技击动作、多种功法为基本内容，

讲求曲而不曲、直而不直、滚出滚入、拳打一线，注重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强健体魄的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

套路

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的相互变化规律所组成的链条式演练

形式，主要有拳术、器械、对练、集体、功法、绝技等项目。

4 竞赛组织机构

竞赛委员会

应设立竞赛委员会，负责竞赛大会的组织工作。

竞赛监督委员会

4.2.1 人员组成

由主任、副主任、委员3人或5人组成。

4.2.2 职责

4.2.2.1 竞赛监督委员会为竞赛的最高监督机构，应监督、指导和检查：

——仲裁委员会的工作；

——裁判人员的工作；

——参赛队的竞赛行为。

4.2.2.2 竞赛监督委员会不应：

——直接参与仲裁委员会和裁判人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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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仲裁委员会、裁判人员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

——介入裁决结果的纠纷；

——改变裁判人员、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

4.3.1 人员组成

由主任、副主任、委员3人或5人组成。

4.3.2 职责

4.3.2.1 仲裁委员会接受参赛队的申诉，并及时做出裁决，但不改判裁判评判结果。

4.3.2.2 仲裁委员会会议出席人员应超过半数，表决时超过半数以上做出的决定方为有效。表决投票

相等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决定权。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参与本人所在单位的讨论与表决。

4.3.2.3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5 竞赛裁判人员

执行裁判员

执行裁判员由以下人员组成：

a) 总裁判长 1 人、副总裁判长 1～2 人；

b) 可根据竞赛规模设若干个裁判组,每个裁判组设裁判长 1 人、副裁判长 1 人、评分裁判员 3～5

人；

c) 编排记录长 1 人；

d) 检录长 1 人。

辅助裁判员

辅助裁判员由以下人员组成：

a) 计时员 1 人；

b) 记录员 1 人；

c) 编排记录员 3～5 人；

d) 检录员 3～6 人；

e) 宣告员 1～2 人；

f) 放音员 1～2 人；

g) 仲裁和技术监督摄像人员 2～4 人；

h) 医务监督人员若干。

执行裁判员职责

5.3.1 总裁判长

5.3.1.1 组织领导裁判工作，保证竞赛规则和规程的执行，检查落实赛前各项准备工作。

5.3.1.2 解释规则、规程，但无权修改。

5.3.1.3 竞赛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动裁判人员工作；裁判人员发生严重错误时，有权处理。

5.3.1.4 审核并宣布成绩，做好裁判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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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副总裁判长

5.3.2.1 协助总裁判长的工作，可重点负责竞赛中某一部分的工作。

5.3.2.2 总裁判长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5.3.3 裁判长

5.3.3.1 组织裁判员的业务学习和实施裁判工作。

5.3.3.2 执行竞赛中对运动员套路完成时间不足或超出规定、重做、集体项目少于规定人数、配乐项

目不符合要求等项目的扣分。

5.3.3.3 经总裁判长同意后，有权对不合理的运动员应得分进行调整，但无权更改裁判员的评分。

5.3.3.4 评分裁判员发生严重的评判错误时，可向总裁判长建议给予相应的处理。

5.3.4 副裁判长

5.3.4.1 协助裁判长进行工作。

5.3.4.2 裁判长缺席时，代行其职责。

5.3.5 评分裁判员

5.3.5.1 服从裁判长的领导，参加裁判学习，做好准备工作。

5.3.5.2 认真执行竞赛规则，独立进行评分，并作详细记录。

5.3.5.3 负责运动员整套动作质量及演练的评分。

5.3.6 编排记录长

5.3.6.1 组织安排编排记录工作。

5.3.6.2 审査报名表及规定内容申报表，并根据赛事要求编排秩序册、成绩册。

5.3.6.3 准备竞赛所需的表格（见附录 A），审核参赛队成绩及排列名次。

5.3.6.4 竞赛采用电子竞赛评分系统时，做好裁判组与电子竞赛系统操作组的协调工作，确保竞赛成

绩无误。

5.3.7 检录长

5.3.7.1 组织安排检录工作。

5.3.7.2 按竞赛顺序按时检录。

5.3.7.3 检查竞赛服装和器械。

5.3.7.4 组织颁奖仪式的检录工作。

5.3.7.5 负责检录组的全部工作，如有变化及时上报总裁判长。

辅助裁判员职责

5.4.1 计时员

赛前核准秒表，赛中准确记录时间。

5.4.2 记录员

认真记录评判结果。

5.4.3 编排记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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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编排记录长分配的任务工作。

5.4.4 检录员

根据检录长分配的任务工作。

5.4.5 宣告员

介绍竞赛规程、规则和武术套路运动知识，及时做好临场宣告。

5.4.6 放音员

5.4.6.1 为参赛队试播音乐，并做好电脑备份。

5.4.6.2 为配乐项目播放音乐。

5.4.7 仲裁和技术监督摄像人员

5.4.7.1 对全部竞赛项目进行现场摄像。

5.4.7.2 遵照仲裁委员会、竞赛监督委员会的要求，负责播放相关项目录像。

5.4.7.3 管理全部录像，存档保留。

5.4.8 医务监督

5.4.8.1 审核运动员《体检证明》。

5.4.8.2 负责赛前对运动员进行体检抽查。

5.4.8.3 负责临场伤病的治疗与处理。

5.4.8.4 负责运动员受伤情况的鉴定。

5.4.8.5 发现运动员因伤病不宜参加竞赛时，应及时向总裁判长提出停赛建议。

5.4.8.6 配合兴奋剂检测人员检查运动员是否使用违禁药物。

5.4.8.7 负责在竞赛场地配备救护车 1 辆、担架 1 副、急救箱 1 个、氧气袋 1 袋或氧气瓶 1 瓶。

6 竞赛通则

竞赛性质

6.1.1 按竞赛类型分为：

a) 个人赛。

b) 团体赛。

c) 个人及团体赛。

6.1.2 按年龄分类分为：

a) 成年赛。

b) 青少年赛。

c) 儿童赛。

竞赛项目

6.2.1 少林拳术。

6.2.2 少林短器械。

6.2.3 少林长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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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少林双器械。

6.2.5 少林软器械。

6.2.6 少林对练项目：徒手对练、器械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

6.2.7 集体项目：集体竞赛、集体表演。

6.2.8 少林功法、绝技项目。

竞赛年龄分组

6.3.1 儿童组（A组）：12 周岁（不含）以下。

6.3.2 少年组（B组）：12～17 周岁。

6.3.3 青年组（C组）：18～39 周岁。

6.3.4 中年组（D组）：40～59 周岁。

6.3.5 老年组（E组）：60 周岁（含）以上。

竞赛时间

套路完成时间要求如下：

——少林拳术、器械不应低于 1 min，但不超过 2 min；

——对练套路不少于 50 s；

——集体竞赛项目为 3 min～4 min，集体表演项目为 5 min～8 min；

——少林功法、绝技项目不超过 6 min；

——儿童组不低于 30 s。

竞赛服饰

裁判员应穿统一服装，运动员应穿武术竞赛服装。

集体项目人数

6.6.1 集体竞赛项目不少于 8 人。

6.6.2 集体表演项目人数不少于 12 人。

竞赛场地

6.7.1 个人项目的竞赛场地，长 14 m、宽 8 m，其四周至少有 2 m 宽的安全区。

6.7.2 场地四周内沿应标明 5 cm 宽的白色边线。

6.7.3 场地的地面空间高度不少于 8 m。

6.7.4 两个竞赛场地之间的距离 6 m 以上。

6.7.5 场地灯光垂直照度和水平照度在规程规定范围之内。

6.7.6 全场参赛队裁判席位图见附录 B，具体设置由赛事主办方确定。

竞赛器械

6.8.1 符合国家竞赛标准的器械（稀有兵器除外）。

6.8.2 器械要求：左手持剑或抱刀，剑尖或刀尖不低于运动员本人耳上端，刀彩自然下垂的高度不短

于 30 cm；棍的长度不短于运动员本人直立眉间高度；枪的长度不短于运动员本人并步直立直臂上举时

从脚底至中指尖的长度，枪缨长度不短于 20 cm 且不应太稀疏（特殊项目器械不作规定）。

6.8.3 儿童组器械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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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音乐

配乐项目应在音乐伴奏下进行（不含说唱），音乐自行选择。

竞赛设备

根据竞赛规模需要，应配备摄像机、显示屏及音响设备若干。

竞赛礼仪

运动员听到上场点名、完成竞赛套路及现场成绩宣告时，应向裁判长行抱拳礼（详见附录A）。

7 竞赛程序

抽签

在竞赛监督委员会和总裁判长的监督下，由编排记录长在技术会议后组织抽签，确定竞赛顺序。竞

赛如有预、决赛，决赛的竞赛顺序按运动员预赛成绩由低到高确定。如预赛排名相同，则抽签确定竞赛

顺序。

检录

运动员应在赛前30 min到达指定地点，参加第一次检录，并检查服装和器械。赛前20 min进行第二

次检录，第三次检录时间为赛前10 min，如本人不在，其他人代替无效。

计时

运动员由静止姿势开始动作，计时开始；当运动员完成全套动作后并步站立，计时结束。

示分

对运动员的竞赛结果，公开示分。

弃权

运动员无故不参加检录与竞赛，按弃权论处，之前已取得的各项成绩全部无效。

申诉

7.6.1 要求

仲裁委员会只受理参赛队在竞赛时裁判长对本队运动员的扣分有异议的申诉。

7.6.2 程序

7.6.2.1 参赛队对裁判长扣分有异议时，应在该场该项竞赛结束后 15 min 内，由该队领队或教练向仲

裁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诉，同时交付相应申诉费用。

7.6.2.2 一次申诉仅限一个内容。

7.6.3 裁决与处理

7.6.3.1 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诉内容进行认真审议，查看录像，如裁判长的评判无误，提出申诉的参赛

队应坚决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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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2 如果因不服而无理纠缠，根据情节轻重，可由仲裁委员会建议竞赛监督委员会给予严肃处理，

直至取消竞赛成绩。如裁判长评判错误，仲裁委员会提请竞赛监督委员会对裁判长进行处理，但不改变

裁判结果，退回申诉费。

7.6.3.3 裁决结果应及时通知有关各方。

名次评定

7.7.1 个人单项（含对练）名次

按竞赛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该单项的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7.7.2 个人全能名次

按各单项成绩总和的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全能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7.7.3 集体项目名次

按竞赛成绩高低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为该项的第一名，次高者为第二名，依次类推。

7.7.4 团体名次

根据竞赛规程关于团体名次的确定办法进行评定。

7.7.5 得分相同的处理

7.7.5.1 个人项目、对练项目得分相同时的处理：

a) 两个无效分数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的平均值者列前；

b) 两个无效分数的平均值高者列前；

c) 两个无效分数中，低无效分数高者列前；

d) 如仍相等，名次并列。

7.7.5.2 个人全能得分相同时的处理：

a) 得分相同时，竞赛中获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

b) 如仍相同，则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

c) 如获得所有名次均相同，则并列。

7.7.5.3 集体项目得分相同时，按个人项目得分相同的处理办法处理。

7.7.5.4 团体总分相同时的处理：

a) 得分相同时，以全队获得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

b) 如仍相等，则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次类推；

c) 如获得单项名次均相同，则并列。

7.7.6 等级奖项评定

功法、绝技项目分别设一、二、三等奖，确定获奖等级办法按各项最后得分高低排序，各奖项的比

例由竞赛规程规定。

7.7.7 未完成套路与重做

7.7.7.1 运动员未完成竞赛套路不予评分。

7.7.7.2 运动员因客观原因造成竞赛中断，可申请重做一次，在该类项目最后一名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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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分标准及方法

竞赛项目

8.1.1 分值

各项竞赛的满分为10分。

8.1.2 评分标准

8.1.2.1 等级分的评分标准：

a) 技术演练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分为 3 档 9 级，其中：8.50～10.00 分为很好；7.00～8.49 分

为一般；5.00～6.99 分为较差，具体评分标准见表 1。

b) 等级评分要求：运动员应表现出拳打一线、曲而不曲、直而不直、滚出滚入、进低退高的少

林武术技术风格特点，所演练的拳种及项目的技术和风格特点，应包含该项目的主要内容和

技法，要求动作规范、方法正确（见表 2），具体如下：

1) 劲力顺达，力点准确，通过运动员的肢体以及器械表现出该项目的力法特点；手、眼、

身、法、步配合协调，器械项目身械协调；

2) 节奏分明，表现出该项目的节奏特点；

3) 结构严密，编排合理，整套动作均应与该项目的技术风格保持一致，具有传统性；

4) 少林武术技术风格特点表现突出，姿势准确、方法清楚、劲力顺达、节奏分明、动作连

贯为很好；少林武术技术风格特点表现较突出，姿势较准确、方法较清楚、劲力较顺达、

节奏较分明、动作较连贯为一般；少林武术技术风格特点表现不突出、姿势不准确、方

法不清楚、劲力不顺达、节奏不分明、动作不连贯为较差；（见表 3）

5) 对练项目：以直线技法为主，招式灵活多变，内容充实，结构紧凑，攻防合理，动作熟

练，配合严密，利于实战；（见表 4）

6) 集体项目：队形整齐，应以该项目的技术为主要内容，突出该项目的风格特点，配合默

契，动作协调一致，结构恰当，布局匀称，并有丰富的图案变化；（见表 5）

7) 配乐项目：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音乐的风格应和该项目的技术风格相一致。

8.1.2.2 评分裁判员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a) 遗忘：扣 0.1 分；

b) 出界：扣 0.1 分；

c) 脚晃动、移动、跳动：扣 0.1 分；

d) 器械、服装影响动作：扣 0.1 分；

e) 器械变形：扣 0.1 分；

f) 附加支撑：扣 0.2 分；

g) 倒地：扣 0.3 分；

h) 器械折断：扣 0.2 分；

i) 器械掉地：扣 0.3 分；

j) 对练项目：击打动作落空扣 0.1 分；误中对方扣 0.2 分；误伤对方，扣 0.3 分。 两种以上其

它错误，应累积扣分。（见表 6）

8.1.2.3 裁判长执行的其它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a) 完成套路时间超出的规定：运动员完成套路时间超出 2 s 以内者（含 2 s）扣 0.1 分；2 s 以

上至 4 s 以内者（含 4 s），扣 0.2 分，以此类推；

b) 运动员在规定套路竞赛中每漏做或多做一个完整动作，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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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运动员因客观原因未完成套路，可重做一次，不扣分；

d) 集体项目竞赛的人数，少于竞赛规程规定的人数，每少 1 人，扣 0.5 分；

e) 配乐不符合竞赛规程规定者，扣 0.2 分；

f) 少林拳术、器械竞赛项目，在演练中出现竞技项目《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中所规定的 B级及 B

级以上的难度动作，每出现一次，扣 1 分。

表 1 等级评分标准

等别 级别 评分分值

很好

上 ①级 9.50～10.00

中 ②级 9.00～9.49

下 ③级 8.50～8.99

一般

上 ④级 8.00～8.49

中 ⑤级 7.50～7.99

下 ⑥级 7.00～7.49

较差

上 ⑦级 6.50～6.99

中 ⑧级 6.00～6.49

下 ⑨级 5.00～5.99

表 2 基础动作要求

类别 动作名称 动作要求

一

般

动

作

步型动作

弓步 两脚前后站立，前腿屈膝半蹲，脚尖微内扣，后腿蹬直，脚尖斜向前方

马步
两脚开立，略宽于肩，屈膝半蹲，大腿接近水平，脚尖朝前，上体直立、

敛臀

仆步 一腿屈膝全蹲， 另一腿平仆伸直，脚尖内扣，两脚全脚掌着地

虚步
两脚前后站立，一腿屈膝半蹲，大腿略高于水平，另一腿微屈膝，

脚尖内扣虚点地面

歇步
两腿交叉屈膝下蹲，前脚脚尖外展，全脚掌着地，后脚脚跟离地，

臀部接近脚跟

丁步
一腿屈膝半蹲，另一腿脚尖点地，靠于屈蹲腿脚弓内侧，大腿接近

水平

椅子步 两脚并立，两腿并膝半蹲，大腿呈水平，上体正直

七星步
双膝下蹲，前脚微扣，另一脚脚尖接近前脚脚弓内侧，合膝半蹲，

大腿呈水平

器

械

方

法

刀

扎刀 刀刃向上，刀尖向前直出，臂与刀成一直线，力达刀尖，抖弹有力

缠头
刀尖下垂，刀背要贴近肩背环绕运行，力达刀身中部

裹脑

枪

拦枪 枪尖外划弧，拦把至肩齐，力达枪身前段

拿枪 枪尖内划弧，拿把至腰间，力达枪身前段

扎枪 使枪直出，劲达于枪尖，抖弹有力，后手应触及前手

舞花枪 枪杆贴近身体，左右立圆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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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础动作要求（续）

类别 动作名称 动作要求

一

般

动

作

棍

云棍
棍在头前上方或上方向左（右）平圆绕环一周，动作连贯，快速有

力，力达棍身前端

舞花棍 棍贴近身体，左右立圆，连贯绕行

提撩花棍 棍贴近身体，棍梢在身体两侧由下向前上连续左右立圆舞动

器

械

方

法

剑

刺剑 剑尖向前直出，臂与剑成一条直线，力达剑尖

挂剑 立剑，剑尖由前向下、向后贴身立圆环绕，力达剑身前段

撩剑 立剑，由下向前上方弧形撩起，力达剑刃前段

表 3 基础动作规格常见错误内容参照标准

类别 动作 易犯错误

平衡

持久性和非持久性平衡 支撑腿弯曲

前举腿低势平衡
上举腿弯曲、低于水平

支撑大腿未呈水平

腿法

前扫腿

支撑腿大腿高于水平

扫转腿脚掌离地

扫转腿弯曲

后扫腿
扫转腿脚掌离地

扫转腿弯曲

扫蹚腿
支撑腿大腿高于水平

扫转腿弯曲

击响性腿法

击响落空

踢起腿未起膝弹踢

踢起腿或支撑腿弯曲

击响脚过肩或击响手未前插击拍

正踢腿、侧踢腿、斜踢腿
膝关节弯曲

支撑腿脚跟离地

里合拍脚、外摆拍脚
击响腿脚尖未过肩

击拍落空

弹腿、蹬腿、踹腿 腿未由曲至伸自然收回

后绞腿 绞缠不明显

步型

弓步

步子过大或过低

前腿膝部未达脚背

后腿弯曲或脚跟离地

后腿脚尖未内扣

马步

躯干明显前倾

两脚间距过大或过小

脚跟离地

脚尖外展

虚步、高虚步
屈蹲腿脚跟离地

前脚尖未触地或脚跟触地

仆步
平铺腿未伸直

平铺腿全脚掌未内扣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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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础动作规格常见错误内容参照标准（续）

类别 动作 易犯错误

臀部贴坐小腿

坐盘

两大腿未交叉

臀部未贴坐地面

前脚离地

步型

丁步
大腿未呈水平

丁步未脚尖着地或未靠另脚弓内侧

椅子步
大腿未呈水平

两脚未并拢

跪步 下跪腿膝部未贴地

七星步

下蹲腿大腿高于水平

双膝未贴靠

后脚跟离地

手型

手法

身法

整套

路线

手型 与动作要求不符

剑指
食指与中指未伸直并拢

拇指未压在无名指与小指上

手法 抖弹不足、送肩

器械

方法

身法

拳术、器械

与动作要求不符

明显未在一条横线上运动

刺剑、挂剑、撩剑

刺剑时手臂未与剑身成一直线

挂剑、撩剑直腕

未成立圆

扎刀、缠头、裹脑
扎刀力点不准

缠头、裹脑时刀背远离身体

拦、拿、扎枪

扎枪时未自然弹回、屈直有度

拦抢未与肩齐，拿枪不到腰间

枪尖未划弧

后手留把

立舞花抢、立舞花棍、双手提撩花棍 未呈立圆

平抡棍 未呈平圆

握剑 食指扣握在剑盘前沿触及剑刃

表 4 对练项目参照标准

类别 错误内容

方法

远离或偏离进攻部位

静止姿势超过 3 s

无攻防演练超过 3 s

配合

击打落空或防守落空

等待对方进攻

误中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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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集体项目参照标准

类别 错误内容

方法

步型、腿法动作与要求不符

跳跃、跌扑动作与要求不符

器械方法与要求不符

配合

对练时击打落空或防守落空

对练时等待对方进攻

对练时误中对方

同一动作不整齐

队形不整齐

表 6 其他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错误种类
错误内容及扣分标准

扣 0.1 分 扣 0.2 分 扣 0.3 分

服装、饰物

影响动作

刀彩、剑穗、枪缨掉地、刀彩、

剑穗缠手（缠身)

服装开纽或撕裂

服饰、头饰掉地

- -

器械触地、脱把、

碰身、变形、折断、

掉地

器械触地；

器械脱把；

器械碰（缠）身

器械弯曲变形

器械折断（含即将折断）

枪头掉地
器械掉地

出界 身体任何部位触及线外地面 - -

失去平衡 脚晃动、移动或跳动 附加支撑 倒地

遗忘 遗忘 - -

平衡时间 持久性平衡静止时间不足 2 s - -

对练项目 击打落空 误中对方 误伤对方

注1：“晃动”，是指支撑状态时，躯干出现双向或多向位移。

注2：“移动”，是指双脚或单脚或一脚一腿支撑时，任何脚出现的位移。

注3：“附加支撑”，是指由于身体失去平衡造成的，在支撑动作正常状态所需的肢体以外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

（除躯干)触地或被动借助器械支撑。

注4：“倒地”，是指由于身体失去平衡造成的，在支撑动作正常状态所需的肢体以外，躯干或身体其他任何两

个部位触地。

注5：“器械变形”，是指器械弯曲变形角度超过45°。

注6：“平衡静止时间”，以首次出现静止状态开始计时。

注7：在一个动作中连续出现两个以上其他错误，应累计扣分。

8.1.3 评分方法

8.1.3.1 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水平，按 8.1.2 的要求，并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比较，

确定运动员等级分数。减去“其他错误”的扣分即为运动员的得分。评分裁判员评分应到小数点后 2

位数，尾数为 0～9。

8.1.3.2 应得分数的确定：

a) 3 名裁判员评分时，取 3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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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 2 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

c) 5 名裁判员评分时，取中间 3 名裁判员评出的运动员得分的平均值为运动员的应得分；

d) 应得分应取到小数点后 2 位数，第 3位数不做四舍五入。

8.1.3.3 裁判长对评分的调整：当评分中出现明显不合理现象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前，裁判长

可调整运动员的应得分。裁判长调整分数范围为 0.01～0.05 分。如须调整更大幅度方可纠正明显不合

理现象时，裁判长须经总裁判长同意，调整分数范围扩大为 0.05～0.1 分。

8.1.3.4 最后得分的确定：裁判长从运动员的应得分中减去“裁判长的扣分”或加上“裁判长调整分”，

即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

功法、绝技表演类项目

8.2.1 评分标准

8.2.1.1 技术演练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分为 3 档 9 级，其中：8.50～10.00 分为很好；7.00～8.49 分

为一般；5.00～6.99 分为较差。（具体评分标准见表 1）

8.2.1.2 功法、绝技表演类项目评分要求如下：

a) 以少林传统功法、绝技技术为主要内容，并能较好地继承与创新，融合其他艺术形式的元素；

b) 能较好地利用传统和其他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展示少林武术技术风格与特点；

c) 结构严密，内容充实，技术熟练，主题突出，富于时代气息，充分展现健康有益、强身健体

的精神风貌；

d) 音乐与主题和表演内容配合紧密、和谐顺畅。

8.2.2 评分方法

8.2.2.1 该项竞赛的满分为 10 分。

8.2.2.2 评分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和功力表演水平，按照 8.2.1 的要求，并与其他运动

员进行比较，确定该项目的等级分数。裁判员评分应到小数点后 2 位数，尾数为 0～9。

其他

在竞赛性质、任务有特殊情况时，可在竞赛规程中做出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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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竞赛礼仪、器材及常用表格样式

A.1 竞赛礼仪、器材要求如下：

a) 抱拳礼：并步站立，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左指根线与右拳棱相齐），高与胸齐，拳、掌与

胸间距离为 20 cm～30 cm；
b) 抱刀礼：并步站立，左手抱刀，屈臂抬起使刀横于胸前，刀刃向上；右手成掌，以掌心附于

左手拇指第一指节上，高与胸齐，两手与胸间距离为 20 cm～30 cm；
c) 持剑礼：并步站立，左手持剑，屈臂抬起使剑身贴前臂外侧斜横于胸前；右手成掌，以掌外

沿附于左手食指根节，高与胸齐，两手与胸间距离为 20 cm～30 cm；
d) 持枪（棍）礼：并步站立，右手持枪（棍）把段（靠把端三分之一处），屈臂置于胸前，枪

（棍）身直立；左手成掌，附于右手拇指第二指节上，两手与胸间距离为 20 cm～30 cm；
e) 运动员若持双器械，应将器械交一手执握，行抱刀礼或持剑礼、持枪（棍）礼；若不适合行

礼时，则应两手持器械面向裁判长立正行注目礼。其它器械参照以上各种礼仪执行；

f) 当检录员检査器械或裁判长要求检查器械时，若是短器械，运动员应使器械尖朝下，将器械

竖直，递给裁判人员；若是长器械，运动员则应使梢（尖）朝上，将器械竖直，递给裁判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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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责任声明书模板如下：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责任声明书

运动员姓名：__________ 性别：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各位运动员阅读，了解并同意遵守下列事项：

1、清楚了解，任何意外伤亡事故，参赛运动员必须负完全的责任；

2、主办方和承办方对在竞赛时所发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及灾难，不承担任何责任；

3、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摄取任何药物（兴奋剂）或毒品；

4、参赛运动员保证没有参与或涉嫌任何非法活动；

5、参赛运动员保证在身体上及精神上是健康健全者，适合参加竞技比赛；

6、参赛运动员须自行保管个人财物与贵重物品，在赛场内所发生的任何遗失、偷窃或损坏事件，

主办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清楚了解承办单位在赛事中提供的有关医疗救援的一切措施，是最基本的急救方法；在进行急

救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均由参赛运动员本人全部承担责任。

8、参赛运动员同意以及遵守由中国武术协会制定的一切有关赛事规则、规程，如有任何异议，均

需遵照大会之仲裁条例进行。

9、参赛运动员对于一切活动包括练习、比赛及各活动，可能被拍摄或录影或电视现场直播等，同

意由中国武术协会以全部或部分形式、或以任何语言、无论有否包括其他物资，在无任何限制下，使用

本人的姓名、地址、声音、动作、图形及传记资料以电视、电台、录像、媒体图样、或任何媒介设备，

乃至今后有所需要的时候，本人将不做任何追讨及赔偿。

本人在此签字承认，同意及确定我已经阅读，明确了解并同意遵守以上所列的所有条款／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姓名：签名／日期 家长（监护人）的姓名：签名／日期

（未满18岁的运动员请由家长签名）

见证人（代表队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见证人姓名：签名／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本声明每人1份，独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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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报名表样式见表 A.1。

表 A.1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报名表

代表队全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队简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领队：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 教练：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

序号 姓名 性别 组别 出生年月日

少林拳术类 少林器械类 功法绝技类 对练

集体项目 备注少林拳 短器械 长器械 双器械 软器械 功法 绝技

项目名称 运动员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注1：请按规程中竞赛项目分类在项目栏内填写套路具体名称。功法绝技类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栏内填写具体项目名称和在兼项运动员对照栏里画“√”。对练项目

陪练者应在该运动员姓名后备注栏内注明（陪）字。

注2：在拳术和器械类栏中注明单项拳种和套路具体名称全称。

注3：填表时，请先填写男子项目，再填写女子项目，分别从A组到E组按顺序依次填写。此表可复制、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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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少林武术套路参赛队统计表样式见表 A.2。

表 A.2 少林武术套路参赛队统计表

序号 代表队名称 对数 领队 教练 队医 随队
运动员

人员合计
项目数 项目合计

男 女 小计 拳术 器械 对练 集体 功法 绝技

A.5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各类项目参赛人数统计表样式见表 A.3。

表 A.3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各类项目参赛人数统计表

序号 项目类
男子各年龄组各类项目参赛人数 女子各年龄组各类项目参赛人数 参赛总人数

MB MB MC MD ME FA FB FC FD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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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裁判员评分记录表样式见表 A.4。

表 A.4 表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裁判员评分记录表

项目： 月 日 场 组

上场序号
评分记录

应得分 最后得分
等级评分 其他错误内容扣分

第_____号裁判员（签名）：_______________

A.7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裁判长评分记录表样式见表 A.5。

表 A.5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裁判长评分记录表

项目： 月 日 午（晚）第 场第 组

序号 姓名 单位
年龄

组别

完成

时间

裁判员评分
裁判长

扣分

裁判长

调整分

最后

得分
裁判员评分记录

应得分
1 2 3 4 5

裁判长：______________ 临场记录员：_______________

A.8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个人项目、对练项目成绩表样式见表 A.6。

表 A.6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个人项目、对练项目成绩表

性别_____组别______项目类_______ 第____场地 第___组 年 月 日 时

序号 姓名 参赛队 项目名称 成绩 名次/等级 备注

说明：名次录取数量可按照竞赛规程规定增减。

总裁判长：____________________ 编排记录长：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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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集体项目成绩表样式见表 A.7。

表 A.7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集体项目成绩表

第_________场地 第_______组 年 月 日 时

序号 参赛队 项目名称 成绩 名次/等级 备注

说明：名次录取数量可按照竞赛规程规定增减。

总裁判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排记录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0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功法、绝技项目成绩表样式见表 A.8。

表 A.8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功法、绝技项目成绩表

性别____ 组别_____ 项目类________ 第____场地 第___组 年 月 日 时

序号 姓名 参赛队 项目名称 成绩 名次/等级 备注

说明：名次录取数量可按照竞赛规程规定比例增减。

总裁判长：___________________ 编排记录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1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个人全能成绩表样式见表 A.9。

表 A.9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个人全能成绩表

项目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参赛队 成绩 全能总分 名次/等级 备注

说明：名次录取数量可按照竞赛规程规定增减。

总裁判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排记录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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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比赛顺序表样式见表 A.10。

表 A.10 比赛顺序表

（竞赛项目）

第______场 第______场地 第____组

年 月 日上午（下午或晚上）星期_____

序号 姓名 参赛队 序号 姓名 参赛队

1 XXX XXX 16 XXX XXX

2 XXX XXX 17 XXX XXX

3 XXX XXX 18 XXX XXX

4 XXX XXX 19 XXX XXX

5 XXX XXX 20 XXX XXX

6 XXX XXX 21 XXX XXX

7 XXX XXX 22 XXX XXX

8 XXX XXX 23 XXX XXX

9 XXX XXX 24 XXX XXX

10 XXX XXX 25 XXX XXX

11 XXX XXX 26 XXX XXX

12 XXX XXX 27 XXX XXX

13 XXX XXX 28 XXX XXX

14 XXX XXX 29 XXX XXX

15 XXX XXX 30 XXX XXX

抽签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排记录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裁判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 成绩公告样式见表 A.11。

表 A.11 成绩公告

竞赛地点：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上午（下午或晚上）

名次 姓名 成绩 备注

1 XXX XXX

2 XXX XXX

3 XXX XXX

4 XXX XXX

5 XXX XXX

6 XXX XXX

7 XXX XXX

8 XXX XXX

9 XXX XXX

10 XXX XXX

11 XXX XXX

12 XXX XXX

13 XXX XXX

14

编排记录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 总裁判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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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团体总分成绩表样式见表 A.12。

表 A.12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团体总分成绩表

序号单位拳术成绩短器械成绩长器械成绩双器械成绩软器械成绩对练成绩个人全能成绩集体项目成绩团体总分团体名次

说明：表格设置可根据不同竞赛性质，按每次竞赛规程的规定自行调整。

总裁判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排记录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5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申请姓名、项目更正表样式见表 A.13。

表 A.13 少林武术套路竞赛申请姓名、项目更正表

代表队名称： 领队（或教练）签名： 联系电话（必填）：

序号 编号 姓名 性别 组别

项目更正 姓名更正

项目名称及

所在页码

申请更正的

项目名称及

所在页码

姓名及所在

页码

申请更正的

姓名及所在

页码

1

2

3

4

5

说明：请各参赛队认真核对秩序册中的本队每名运动员的姓名和项目，若有误，请认真填写此表，

并务必于×年×月×日点前由领队或教练递交至大会组委会，无异议者不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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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全场比赛裁判席位图

全场比赛裁判席位图见图B.1。

注1：裁判席在主席台对面，裁判员之间要有50 cm的间距。

注2：①、②、③、④、⑤为裁判员。

注3：★为裁判长。

注4：☆为副裁判长。

注5：△为记录员。

注6： 为仲裁摄像机位。

图 B.1 全场比赛裁判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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